
附件4

诚信承诺书

我单位参与此次肇庆市工程技术中心的申报，严格履行法人责任制，自愿提交申报书，恪守诚信、遵守项目管理和科学技术活动相关规定，现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1.对申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核把关，确保所提交的全部申报材料内容符合真实性、合规性、合法性和申报要求，确保无多头或重复申报的行为；

2.主动接受监督，并按要求对科技、工信主管部门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3.在项目研发过程中能恪守科学道德、严守学术底线，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

4.遵守相关纪律，不以游说、请托、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要求相关部门或人员、评审专家对申报的项目予以关照；

5.强化科研诚信审核，承诺我单位及参与申报的工程技术中心全体研发团队成员信用记录良好，无违背科研伦理道德；

6.申报单位自身应具备开展相关项目研究的硬件、软件等基础设施及条件。

本单位自愿遵守以上规定，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应后果及法律责任，并列入科研诚信失信记录。

承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